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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5              证券简称：*ST皇台             公告编号：2023-016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预计 2023 年度将与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达集团”）及其关联人进行销售商品、采购商品及房屋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总金额约为 738 万元。2022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审批额度为 738 万元，

实际发生额为 728.87 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赵海峰先生、马江河先生已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盛达集团及其

关联人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600 168.63 648.08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盛达集团及其

关联人 

采购用于销售

赠品的贵金属

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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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盛 达 集

团 及 其

关联人 

销售商品 648.08 600.00 4.75% 8.01% 

2022年4月28日

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

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盛 达 集

团 关 联

人 

采 购 用 于

销 售 赠 品

的 贵 金 属

商品 

0 50.00 0% 不适用 

租赁关联

人房屋 

盛 达 集

团 及 其

关联人 

兰 州 办 公

用房、库房

租赁、西宁

办 公 用 房

租赁、武威

专 卖 店 租

赁 

80.79 88.00 100% -8.1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22年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需要，未向关联人采购相关商品，

造成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盛达集团及其关联人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采购商品的关联

交易，属于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

格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实际需求变化导致实际发生额

与原预计存在差异，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 8号之 1号盛达金融大厦 

租赁关联人

房屋 

盛达集团及其

关联人 

兰州办公用房、

库房租赁、西宁

办公用房租赁、

武威专卖店租

赁 

参照市场价格 88 0 80.79 

合  计 -- 738 168.63 7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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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矿产品加工及批发零售（不含特定品种）；黄金、白银的零售；

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施）的批

发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动产和不动产租赁业务；信息技术服务、文

化创意服务；商务辅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盛达集团总资产

2,311,353.94 万元，净资产 1,241,744.08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23,429.75万元，利润总额 52,417.78万元，净利润 4,0480.30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盛达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盛达集团及其关联人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

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亦相对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盛达集团及其关联人预计发生 600 万元关联交易，

为盛达集团及关联人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采购酒类商品，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在经销商价格与零售价之间选取，最终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

双方生产经营需要及时与关联方签订协议。 

2、甘肃省武威市直营店《房屋租赁协议》：租赁房屋地址为甘肃省武威市

凉州区西关街公园路 70号盛达城市花园 1#楼 2#号商铺上下两层，供公司子公司

武威直营店使用，租金 13.24 万元/年，交易价格按市场定价原则确定，不高于

市场平均价。协议约定支付租金的方式为按年支付，用现金或用实物抵付。协议

签订时间为 2022年 8月 30日，租赁期三年。 

3、青海省西宁市直营店《商铺租赁合同》：租赁房屋地址为青海省西宁市

城西区五四西路 90 号 4-90-92，供公司子公司办公和经销产品门面使用，租金

9.95万元/年；交易价格按市场定价原则确定，不高于市场平均价。合同约定支

付租金的方式为现金、刷卡及汇款方式支付。协议签订时间为 2022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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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期三年。 

4、甘肃省兰州市销售子公司办公用房《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房屋地址为

甘肃省兰州市农民巷 8 号省旅游局 2 号楼 9 层，供销售子公司办公使用，租金

50.4万元/年；交易价格按市场定价原则确定，不高于市场平均价。合同支付租

金的方式为半年支付一次，以支票、现金或汇款方式支付。协议签订时间为 2022

年 5月 25日，租赁期三年。 

5、甘肃省兰州市销售子公司仓库用房《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房屋地址为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3 号盛达金融商务大厦负 2 层,供公司兰州销售子公司库

房使用，租金 7.2万元/年；交易价格按市场定价原则确定，不高于市场平均价。 

合同支付租金的方式为支票、现金或汇款方式支付。协议签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5日，租赁期三年。 

6、公司计划向盛达集团关联人采购贵金属作为促销礼品，答谢客户，并用

于抽奖礼品使用，预计 2023年此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50万元。届时公司将多方比

价，交易价格按市场定价原则确定，不高于市场平均价。公司将根据交易双方生

产经营需要及时与关联方签订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是建立在交易对方有需求的前提下发生

的，符合交易对方实际需求，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在经销商价格与零售

价之间选取，最终经双方协商确定。在租赁办公用房及直营店门店、向关联方采

购销售礼品方面，公司均从实际经营需求出发，利用关联方的现有资源满足公司

实际经营方面的需求，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高于市场平均价。 

公司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和持续发生的，对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具有保障作用，存在交易的必要性。上述各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以市场

价格为依据，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协商一致、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

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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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对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议，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此次预计的 2023 年日

常关联交易均是基于双方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属于日常经营业务；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应在审议

此议案时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对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议，我们认为，本次预计的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基于双

方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属于日常经营业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议案时回

避表决，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合法、规范、有效。我们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